
 
 
 
 
 

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平常會議 

議程前發言 
陳智榮 

2020 年 6 月 4 日 
 

加強監督禁污水亂排 
 

日前受暴雨天氣影響，一直潛患澳門多年的渠務問題再次敲響警號。儘管現

時道路上眾多工程正在開展，對渠網的正常運作存在重大影響，但究其根本，管

道由於各種使用不當和違法使用才是癥結所在。 

 

現時全澳排水管道按 46/96/M 號《供排水規章》規定，分為清水渠及污水渠

兩種，污水渠負責工業廢料、廚餘等廢水的排放，而清水渠正常來說不涉及污水，

因此不必經由專門的處理方式而直接排出海洋。問題在於市民與部份商店等因貪

一時之便或不清楚渠網的分別，不時將一些工業廢料、垃圾等倒入清水渠內，致

使渠網堵塞、污水倒流、排水太慢引致水浸的情況，此外，未經污水渠處理的水

體流出海洋將會影響海洋生態。 

 

基於以上情況，本人提出三點建議: 

 

1. 除排放口截污管建造工程外，可考慮在泵房加設專門的粉碎型格柵機械，對

清水渠的排放也進行處理，有利潔淨水體，減輕大雨時清水渠的排水問題。 

2. 針對清水渠的錯用問題，除對食肆進行恆常檢查外，針對街道上的不當排污

現況亦必須加大稽查力度，從嚴打擊，結合市政在線功能進行監督。 

3. 現時外賣店舖眾多，不少是位於大廈內的樓上舖，不必遵守飲食及飲料場所

牌照的隔油井規定，因此難預計外賣店會否將油污廚餘傾倒入清水渠內，希

望相關部門對此情況考慮納入監管。 


